
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
复信委〔2020〕2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

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》的通知 

各教职工党支部： 

《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

学习规则》已经 2020 年 3月 30日学院党委会议修订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《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

心组学习规则》 

 

 

中共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20 年 4月 3 日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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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(2020 年 3 月 30 日学院党委会议修订) 

根据复委〔2020〕4 号《复旦大学校院两级党委（党总

支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》，结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实

际，特修订本规则。 

1、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以政治学习为根本，以深入

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首要任务，以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，以掌握和运用马

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为目的，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

局，坚持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，坚持问题导向、注重实效，

坚持依规管理、从严治学。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，切实增

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 

2、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主要由学院党委委员组成，

可以根据学习需要适当吸收有关人员参加。 

3、学院党委对本单位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负主体责任，

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纳入党建工作责

任制，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党委书记是理论学习中心

组学习第一责任人，集体学习原则上由党委书记主持，党委

书记不能参加学习时，由其委托党委副书记或理论学习中心

组其他成员主持。党委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副书记是理

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直接责任人，主要职责是配合党委书记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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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习的组织工作。 

4、党委书记担任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小组组长，

分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副组长，学院党委指定

一名党员同志担任学习秘书。学习秘书要做好学习安排和保

障工作，做好考勤、记录和信息报送等工作。 

5、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内容包括：马克思列宁主

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

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；《党章》等党

内法规制度；党的基本知识；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决议

和重大部署；国家法律法规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党史、

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世界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；

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

会、生态、科技、军事、外交、民族、宗教等方面知识；高

等教育改革发展，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相

关知识与规律；改革发展实践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；党中央

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学习的其他重要内容；学校的重要规划、

重要部署，重要制度和重要会议精神等。 

6、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形式可以包括：集体学习

研讨、个人自学、专题调研、学习考察、讲座报告、联组学

习等等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积极参加学习讲坛、读书会、

报告会等学习活动，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等网络学习平台、《中

心组学习参考》、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资源库等开展学习，拓

宽学习渠道，提升学习效果。 

7、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发挥“关键少数”的示范和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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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作用，自觉、带头学习，努力成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

习型领导班子的精心组织者、积极促进者、自觉实践者，带

动广大师生大兴学习之风。集体学习研讨要保证学习时间和

质量，每年集体学习不少于 6 次，合理安排学习频次。鼓励

和提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撰写学习心得、

调研报告或理论文章。 

8、学院党委根据学校党委统一安排部署，制定学习计划，

报送学校党委宣传部备案；及时填写《复旦大学二级党委（党

总支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记录本》，并在年末提交校党委宣

传部；要建立和完善中心组学习档案，包括成员名单、学习

制度、学习计划、考勤记录、学习记录和学习成果等。中心

组成员须参加集体学习，不得无故缺席；如遇特殊情况不能

参加集体学习应先向党委书记请假，并补学相关内容。 

10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述学制度，领导干部在

年终述职述廉时应包含参加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内容。 

11、本规则自印发起施行，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。 

 


